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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磁场科学中心理化公共技术服务中心运行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理化公共技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所级中心”）是支撑

研究所科研创新工作的公共技术平台。为规范和加强所级中心的运行

管理，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备在科研创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避免大

型仪器设备重复购置，有效提高所级中心内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所级中心运行管理实行研究所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

制。中心主任负责所级中心的运行管理，对技术支撑人员实行统一管

理、统一考核。所级中心人员由所统一聘任。 

第三条  纳入所级中心仪器设备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大型通用性

仪器设备，通过修购专项购置的通用性仪器设备，必须共享共用，能

为所内和所外用户提供足够机时的服务。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四条  所级中心管理委员会是所级中心的决策管理机构，管理

委员主任由主管所长担任，委员由各平台依托部门负责人担任。 

第五条  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决策所级中心建设、运行和发展

的重大问题：负责制定所级中心发展战略规划；审定所级中心建设计



划和运行费；审定所级中心技术支撑队伍规模等。 

第六条  所级中心设主任一名，负责所级中心的运行管理及支撑

队伍建设。所级中心由若干个平台组成，每个平台编为一组，每个平

台在技术上依托一个研究或技术部门。 

第七条  所级中心下设运行组长若干，具体负责本平台的运行管

理， 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平台的功能开发、日常运行维护及向用户开

放等。 

第八条  每组（每个平台）设运行支撑岗位若干，鼓励科研岗位

人员 加入所级中心。 

第三章 运行管理原则 

第九条  所级中心应建立内部工作流程及管理制度、实验室使用

管理制度、每台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和维护保养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

立所级中心工作网页。 

第十条  所级中心内每台大型仪器设备要落实专人管理，原则上

应由通过培训的专门人员负责操作使用和维护，做到责任到人。仪器

设备的管理应充分重视维护和维修、功能利用和功能开发、改造升级、

寿命延长等工作。 

第十一条  所级中心管理的大型仪器设备应全部上网提供服务，

运行人员应熟练使用大型仪器共享管理平台，对管理范围内的大型仪

器设备进行共享管理平台数据维护。 

第十二条  所级中心在保证完成所内测试和分析工作的同时，面



向社 、会开放，实现资源共享。 

第十三条  所级中心应建立独立考核制度。仪器设备功能开发和

技术创新、共享管理平台运行数据和记录规范、服务水平和经济效益

是所级中心人员工作绩效主要考核依据。考核应与激励挂钩。 

第十四条  对年度共享使用率排在前列的大型仪器设备，经所级

中心推荐，可以参加大型仪器区域中心组织的年度共享服务先进（优

秀）机组的评选，以鼓励和调动运行人员的积极性。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五条  所级中心经费管理采用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  所级中心运行成本费由所统一核拨。运行成本费主要

包括能源动力（水、电、气）、场地占用、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和试剂耗

材等。每年年底由各组上报下一年度运行费预算，经所级中心主任初

审后报对口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由主管领导审定。运行费使用按预算

执行，由组长签字报科研管理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所级中心内每台仪器的收费标准基于实际消耗的能

源、试剂耗材、易损易耗部件和日常维护维修及运行人员的薪酬奖励

等成本摊销综合计算。由所级中心拟定每台仪器的收费标准，经科研

处审核后公布在网上。收费标准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做动态调整。 

第十八条  每年年底对本年度测试费收入进行结算，总收入的 10%

用于奖励运行人员，其余归所，可用于运行人员的绩效和日常运行维

护等。 



第十九条  所级中心应制订收费管理细则。 

第五章 支撑队伍管理 

所级中心人才队伍由具有仪器开发设计能力的骨干科技人员和

训练有素的中青年科技人员组成。为了保障仪器设备高效、稳定运

行，不断提高支撑团队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热心为科研、社会服

务的意识，制定本分配机制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定期对技术支撑团队、仪器操作人员实施考核，坚持

“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第二十一条  对支撑团队、仪器操作人员的考核内容包括专业技

术水平和科研服务质量，并与横向服务、文章发表、专利申请、项

目完成情况相挂钩。 

第二十二条  研究所保证所级中心科技人员的平均收入与其它相

同专业技术职称的科研人员的平均收入相当，并根据实际工作量、

工作业绩进行奖励。 

第二十三条  所级中心人员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和绩

效奖励。 

第二十四条  基本工资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执行，岗位津贴按照

研究所相关规定执行，绩效奖励按照年度考核结果确定。 

第二十五条  所级中心科技人员绩效奖励由两部分组成：定量部

分和定性部分。定量部分由仪器设备服务收入决定，参照绩效考核

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定性部分依据年终考核结果按 A、B、C 三档执

行，分别增加相应级别人均绩效的 15%、10%和 5%。 

第二十七条  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允许将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作为技术人员的绩效奖励，鼓励技术人员多为所内外的科研发展做

出贡献。 

第二十八条  对具有突出贡献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评选年度“强

磁场所级中心最佳贡献奖”，增强技术服务人员的荣誉感。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科研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强磁场实验测试中

心管理办法（试行）》（强科发 【2013】 11 号）同时废止。 

 

 

 

 

 

 

 

 

 

 

 


